
  

关于印发《长春理工大学王大珩奖学基金实施办法》的  

通  知   

 

校属各有关单位： 

为了做好王大珩奖学基金的管理工作，保证基金的良好运行和

各奖项评审的科学、公平、公正，特制定《长春理工大学王大珩 奖

学基金实施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一一年四月十三日 



 

 

 

长春理工大学王大珩奖学基金实施办法 

王大珩奖学基金由著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

士，我校主要创始人、第一任院长、现名誉校长王大珩教授授权命名

并捐资设立，旨在弘扬王大珩院士的科学精神，引导学生在科学研究、

科技创新等方面奋发向上、创新进取，是长春理工大学学生的最高荣

誉奖。为了维护捐赠方和学校的合法权益，保证基金的合理使用和科

学运行，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资金来源与基金命名 

第一条 资金来源 

王大珩奖学基金由王大珩院士出资 16 万元，学校号召全校教职工 

和社会各界捐资，发展成初期为 100 万元的奖学基金。基金设立后的 

资金注入，按照学校教育基金相关规定执行。

第二条 基金命名 

经王大珩院士授权，基金命名为：“王大珩奖学基金”。 

第二章 奖项设置及奖励标准 

第三条 王大珩奖学基金共设四个奖项，分别为光学科技奖、学科

竞赛奖、科技贡献奖、学术论文奖，其中，学科竞赛奖、学术论文奖

分理工类和社科类。具体设置如下： 

序号 奖项 类别 奖励数（人/组） 奖励金额（元） 

1 光学科技奖 光学类 1 5000 

2 学科竞赛奖 
理工类 1 5000 

社科类 1 5000 

3 科技贡献奖 理工类 1 5000 

4 学术论文

奖 

理工类 1 5000 

 



  
社科类 1 5000 

 

 

第三章 组织机构及职能 

 

第四条 王大珩奖学基金由长春理工大学教育基金会管理，并监督

王大珩奖学基金各个奖项的评审。学校成立王大珩奖学基金评审委员

会，负责各个奖项的评审工作，并对长春理工大学教育基金会负责。 

第五条 王大珩奖学基金评审委员会由学校领导、学生处、教务处、

科技处、相关学科专家等组成，其中，相关学科专家为不特定人选， 

由评审委员会主任根据当年度申报的作品情况确定。 

第四章 资金管理与使用 

第六条 资金管理 

王大珩奖学基金的管理、运营由长春理工大学教育基金会根据国

家及学校相关政策规定执行。 

第七条 资金使用 

王大珩奖学基金用于奖励在我校学习期满一年的全日制本科生。

年度奖励额度为当年基金所产生的利息和理财收入，本办法暂定为 

5000 元每人每年，长春理工大学教育基金会有权根据基金收益，调整 

奖励额度。 

第五章  评 审 

第八条 王大珩奖学基金各奖项由评审委员会负责评审，评审结果

经长春理工大学教育基金会审核通过后生效。 

第九条 评选条件

一、基本条件 

凡获得长春理工大学王大珩奖学基金者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热爱祖国，道德高尚，严谨踏实，勇于进取； 

（二）尊重师长，团结协作，关心集体，乐于助人； 



（三）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 

（四）学习成绩良好，每学期各科成绩均在合格以上。

二、评审细则 

在符合基本条件的前提下，符合以下各奖项所列条件之一者，可

以申请相应奖项： 

（一）光学科技奖：在光学学科（光学、光学工程、光学材料） 

领域中取得突出成绩的学术论文、科研项目、科技创新作品、科技发

明或有其他重要价值者。其中，学术论文应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国内外

出版的一级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科技发明应为已批准的第一专利发

明人的发明创造；科技创新作品应在教育部等国家级部门或全国性学

术团体组织的学科竞赛中获得一等奖以上（含一等奖）奖项。 

（二）学科竞赛奖：有创新精神、合作意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综

合能力，在由教育部等国家级部门或全国性学术团体组织的学科竞赛

项目中，获得一等奖以上（含一等奖）奖项。 

（三）科技贡献奖：有一定创新程度、技术水平和取得较大经济 

（社会）效益的发明创造，成果通过省部级以上鉴定并获奖；或作为

第一发明人，获得专利授权；或在导师负责的通过国家鉴定并获奖的

科研项目中起重要作用者；或作为学生第一参与人，参与科研课题研

究，并获国家级奖励或省部级一等奖以上（含一等奖）奖励者。 

（四）学术论文奖：在学术上有创见，以第一作者身份在一级以

上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或在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经审查

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或应用价值。 

以上条件所涉及的论文、科技发明、学科竞赛及其他成果，申请

人必须以长春理工大学学生身份参与，凡涉及到署名单位的，必须为

长春理工大学；以团队形式参评的作品或项目，奖励额度不变。 

三、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得参加评选： 

1. 任一课程考试成绩有补考或重修； 



2. 受到过处分； 

3. 留、降级学生； 

4. 有其它不良行为。 

第十条 评审程序 

一、王大珩奖学基金各奖项每年度评选一次，时间为每年 4 月份。

二、学生本人提出申请，并提交个人申请材料。申报材料包括申 

请表、获奖证书、论文、专利证书等相关证明材料。 

三、申请材料由所在学院组织相关学科专家进行初审，初审合格

并公示三天，无异议后，向王大珩奖学基金评审委员会提交相关材料， 

由评审委员会专家进行评审。 

四、经王大珩奖学基金评审委员会确定获奖学生后，在全校范围

内公示三天，无异议后，报长春理工大学教育基金会批准，最终确定

各奖项获奖名单。 

 

第六章  其 他 

第十一条 同一年度，学生可以以不同学科的作品申请多个奖项， 

但只能获得一个奖项。 

第十二条 同一年度，王大珩奖学基金各奖项之间不能兼得，但可

以和国家、社会、学校设立的奖助学金项目兼得。 

第十三条 学生可以以不同作品多次申请，但在校期间只能获得一

次王大珩奖学基金。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由长春理工大学教育基金会和长春理

工大学王大珩奖学基金评审委员会负责解释。 


